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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書附表 (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檔案：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2026-27 至 2027-28 年度校車接送學童服務」（SBS252608/XX） 
 

承辦商資格 : 須信譽良好，承辦商供應服務的車輛之規格及提供服務之準則必須符合香港運輸署、 
教育局、警務處及有關政府部門公佈之最新規定及指引。(請提供相關文件) 。 

 

服務名稱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校車服務(兩年合約)。 

 
服務期限 : 由二零二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共兩年。 

 
一、基本要求  
1. 承辦商在新學年開始前應書面詳列各路線所經的街道名稱、停車地點、停站時間及車費，如

有更改(車費原則上每年調整一次，如向上調以不超過當年全年之平均通脹為準，車費亦可因

應通縮而向下調整。) 必須最少一個月前徵得本校同意，並通知家長。  
2. 承辦商需提供足夠之車輛給所有申請接送的學生。 
3. 承辦商須根據校方每年七月至八月提供的校曆表，依據每個上課日、考試及全校性活動日，

例如校運會、考試、傑出學生頒獎禮、結業禮、活動日或各項慶典等，安排足夠車輛及必須

準時接送學生。 
4. 校車在接送學生時，必須在車頭當眼位置展示本校名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及所

屬車號，於車尾展示 「CAUTION CHILDREN 小心學童」字樣標誌。承辦商使用車輛作其他

用途時，需除去本校的標誌。 
5. 承辦商必須妥善安排及協調司機和隨護人員的工作。 
 
二、安全措施 
1. 承辦商須完全負責學生沿途上的交通安全，在途中如遇不尋常事件或發生事故，應立即通知

本校及家長，並立即提交報告，如有需要，應儘快安排另派車輛接送。  
2. 承辦商須符合運輸署對於校車的規管，例如每輛車須有褓母照顧學生，新出廠車輛須安裝安

全帶等。 
3. 每年檢查司機之駕駛執照是否有效，以確保其具駕駛資格。 
4. 承辦商於每輛車上必須最少有隨護人員一名，承辦商應為每一位隨護人員提供一份經常更新

的乘車學生的名單，以確保沒有學生遺漏或錯搭車輛。 
5. 車上每名乘客應獲分配一個座位(包括隨護人員)，必須每人一座，不得三人兩座或超逾座位接

載。 
6. 在接送本校學生之車輛內不得乘載其他未經本校同意之乘客。 
7. 所有車站均需設在合法之地點(如：非禁區)。 
8. 承辦商的隨護人員應確保車上全部學生獲得適當的座位，緊扣安全帶，以及車門關閉妥當。

在學生乘車期間維持學生的秩序，給予妥善的照顧，不得獨留學生於車上。如遇上意外時，

應幫助學生保持冷靜，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9. 承辦商的隨護人員必須佩戴職員證以資識別，如有更換，亦應即時通知本校有關該員的資料。 
10. 承辦商的隨護人員必須點齊學生人數，於上學時將學生安全地帶入校內，以及在放學時在校

內指定地方接學生上車，由家長接回，以策安全。 
11. 於落車地點未有家長接回的學生，需繼續留於車上，隨護人員需聯絡家長直至接回學生，或

送回學校。  
12. 所有校車需完全停下時，才可讓學生上車或下車，並需在校內或安全範圍內上、落學生。 
13. 當校車門開啓以便校車上落期間，必須派駐足夠員工於校車門維持秩序、安全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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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合約如有未盡善之處，得由本校和承辦商雙方同意下作書面修訂而實施。 
 

三、損壞及保險  
1. 承辦商需完全負責學生沿途上的交通安全，倘有任何事故而需賠償者，全部由承辦商負責，

概與本校無涉。 
2. 承辦商必須購備足夠勞工及第三者保險。所屬車輛在校內、外造成任何財物或人命事故而需

賠償者，全部由承辦商負責，概與本校無涉。 
 
四、服務責任 : 
1. 本校於合約有效期內負責函知本校學生家長有關接送學生車輛服務由承辦人全權承辦，惟委

託承辦人接送與否，家長有絕對自由。 
2. 所有各項表格及委託書由承辦商準備，承辦商必須履行全部條文之規定，保證運作完善。 
3. 承辦商必須領取獨立之商業牌照，承辦商並非本校之附屬單位或代理人，本校不負責承辦商

之任何商務轇轕或債務。  
4. 提供服務的校車須領有有效的客運營業證明書，並獲運輸署簽發有關服務的批註。 
5. 請列明曾經及現行服務的機構名稱及地址，並同意本校有需要時，向該等機構查詢 貴機構的

服務表現。  
6. 承辦商不得將此合約之承辦權轉讓或委託不由承辦商全部經營之公司承辦。  
7. 承辦商不得以學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及不得將校內地方轉租或轉借或轉讓。  
 
五、惡劣天氣下的校車服務 
1. 如天文台於早上 6:15 前因惡劣天氣宣佈停課，無需提供校車服務。 
2. 如停課消息在校車接送途中發出，需將學生安全送返學校。 
3.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在校車送學生返回家中的途中，而在下車點發現無家長接回之學生，須將他

們送回學校。 
 
六、校車收費 
1. 車費以每月(九月至翌年六月)收一次費用為原則，七月份則只收半個月車費。 
2. 校車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一般上課及放學時間： 

時間 備註 
上午 8:00-8:15 到達石硤尾培德街 8 號正校校舍(永久校舍)及 

南昌街 221 號二校校舍(運作至 2027年 8月 31日) 
下午 12:30 (半日上課) 
下午 3:20 (全日上課) 

放學需提早 5 分鐘到正校接學生，然後再到二校接學生。 

   
3. 考試週放學時間為下午 12 時 45 分。放學時間有機會因應實際情況而有所改動。另外，如學校

因應教育局特別宣佈而需要進行半天上課時間，甚或因應學校全校性特別活動（如：聖誕節慶

祝、結業禮等）等，校車公司均需配合學校的放學時間接送學童放學。 
4. 校車路線、收費的訂立和調整須經校方、校車公司雙方協調及磋商訂出。 
5. 校車公司需列明教育局宣佈停課時有關之車費安排。 
6. 校車公司須自行負責處理校車收費賬目及所有交收事項。 
7. 如學生停止使用校車服務，須自行通知有關公司，而公司須退還所交月費的剩餘款項。 
8. 如遇上教育局宣佈停課，應安排退款機制，退款不少於每月車費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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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車公司責任 
1. 須符合運輸署對於校車的規管，例如每輛車須有褓母照顧學生，新出廠車輛須安裝安全帶等。 
2. 以恰當方式管理學生、確保學生乘車過程中之秩序良好。 
3. 每年檢查司機之駕駛執照是否有效，以確保其具駕駛資格。 
4. 確保各車輛狀態良好及符合衞生防護中心對保持車廂內清潔及空氣流通的指引。 
5. 確保車輛準時到站。 
6. 所有車站均需設在合法之地點(如：非禁區) 。 
7. 承辦商需自備停車場地，所有車輛不得留校過夜。 
8. 司機及褓母須對家長有禮。 
9. 司機、褓母在學校範圍內及載學生時，不得抽煙及說粗言穢語。 
10. 設立車長投訴機制，妥善處理有關投訴。 
11. 如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或因惡劣天氣而致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本校需疏散學生時，承辦

商接獲通知需在最短時間內安全接送學生。  
12. 如途中遇上交通事故，須立即與校方聯絡，並妥善處理事件。 
 
八、終止合約 
1. 校方每年均會進行問卷調查，以確保校車的服務質素。校方如發現校車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將發出警告信；若情況沒有明顯改善，校方將考慮終止合約。 
2. 校方、校車公司雙方有權在合約生效期間，以合理理由向另一方提出不少於六十天的書面通

知以終止合約。 
 
九、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1. 由於報價者需要聘用僱員從事與兒童有經常接觸的工作，報價者須為僱員進行「性罪行定罪

紀錄」查核，並確保員工沒有性罪行犯罪紀錄，有關查詢密碼需交校方審查。 
2. 調派至本校工作人員如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後入職，承辦商必須指示有關員工進行「性

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並授權本校查詢查核結果。 
 
十、國家安全條例 
1. 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校方保留以承辦商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承辦

商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承辦商

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

安全，而有必要剔除有關承辦商。 
2.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校方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承辦商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    

活動；  
  (ii)繼續僱用承辦商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校方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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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要聲明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及二零一三年四月《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

引》，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

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的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得容許屬下員工向供應商和承辦

商收取利益（包括佣金）。 
假如承辦商在履行承辦合約時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本校有權立即終止合

約，而承辦商須為本校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賠償責任。 
 
 承辦商須於投標書附隨以下文件： 1. 商業登記及持有股東的資料 2. 處理投訴的機制 3. 

緊急情況的處理程序 4. 1.5 倍車輛的合格牌照及保險詳細資料 5. 運輸處發出的 PSL 及 
A03 牌照 6. 停課的退款機制  

 
查詢 : 有意承辦者可致電 2779 0106 聯絡朱敏婷助理校長。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報價後未能如期(二零二六年九月一日當日開始)供應報價上所列項

目，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別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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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車路線及收費 

1. 本標書所提供的校車路線及上落點為 2026-2028 年度路線，被選中之公司可因應乘車的學生及乘

車人數而作出調整。 
 
2. 請在「每月收費」欄填上價錢： 

1 號車  2 號車 
上車地點 來回每月收費 單程每月收費  上車地點 來回每月收費 單程每月收費 

美孚    長沙灣邨   
海達邨    麗閣邨   
海麗邨    麗安邨   
海盈邨     麗翠苑   
凱樂苑    幸福邨福日樓   
富昌邨富韻樓    元洲村商場   
欽洲街西九龍橋底    蘇屋村   
醫局街天后廟    宇宙商埸   
黃竹街近基隆街    澤安邨   
南安樓       
 
3.學校活動車費 

地點 
26/49/60 座車費(港幣) 

(由投標者填寫) 
 

雙程 單程  
深水埗、荔枝角、大角咀、油尖旺、九龍塘    

黃大仙、慈雲山、彩虹、新蒲崗    

觀塘、秀茂坪、藍田、油塘    
葵涌、荃灣、薄扶林、沙田、將軍澳、西貢    

屯門、元朗、天水圍、粉嶺、上水、大埔    

馬灣、東涌、機場    

中上環、西環、灣仔、銅鑼灣、天后、北角    
太古城、跑馬地、西灣河、筲箕灣、柴灣、香港仔    
石澳、大潭、赤柱、小西灣、淺水灣     
 
.  如有查詢，可致電 2779 0106 聯絡朱敏婷助理校長。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